
高級中等學校就學區劃定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4 日 

部授教中（三）字第 1010505620B 號令訂定 

，並適用於自一百零三學年度起入學之公私立高級中學及職業學校學生 

中華民國 103 年 6 月 17 日 

臺教授國部字第 1030064552B 號令修正 

(原名稱：高中高職免試就學區規劃作業要點) 

0T中華民國 108 年 10 月 9 日 0T 

0T臺教授國部字第 1080107933B 號令修正第二點 

一、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依高級中等學校多元入學招生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

四條及第五條規定劃定高級中等學校就學區，特訂定本要點。 

0T二、本部應組成高級中等學校入學審議小組（以下簡稱審議小組），其委員由本部就學者

專家、教師團體代表、家長團體代表、機關代表及高級中等學校與國民中學代表聘（派）

兼之，對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劃定之就學區及共同就學區之調整予以審議。 

三、 本部應組成高級中等學校入學輔導小組（以下簡稱輔導小組），其委員由本部就學者

專家、機關代表及高級中等學校與國民中學代表聘（派）兼之，協助及調處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劃定就學區與共同就學區及規劃高級中等學校入學方式，並就可能

產生之困難及問題提供諮詢。  

四、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本辦法第十九條規定，組成高級中等學校入學推動工

作小組（以下簡稱工作小組），由首長或教育局長擔任召集人；其委員由首長就家長、

教師、高級中等學校、國民中學與各該主管機關代表及專家學者聘（派）兼之，其中

國民中學代表人數，不得低於高級中等學校代表委員人數；其就學區跨直轄市、縣（市）

者，由該就學區內直轄市、縣（市）共同組成工作小組，召集人由該就學區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協商擔任。  

  前項工作小組之任務如下：  

  （一）依本辦法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事項。 

  （二）考量本辦法第四條第一項所定就學區內高級中等學校新生入學來源、區域共同

生活圈、交通便利性、高級中等學校類型與分布，及其他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認定之因素，研擬就學區範圍。 

  （三）就學區內國民中學所在地緊鄰其他就學區之鄉（鎮、市、區）者，協調各該就

學區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考量前款因素後，將國民中學緊鄰之其他

直轄市、縣（市）之鄉（鎮、市、區）或其所屬就學區，規劃為該國民中學之

共同就學區。 

  （四）協助就學區內高級中等學校及國民中學，對其行政人員、教師、學生及家長，

宣導就學區及入學相關事宜。 

  （五）協助就學區內之免試入學委員會及高級中等學校，依本部核定之就學區及共同

就學區範圍，推動各項入學相關事宜。 

五、 各高級中等學校應依本辦法第二十條規定，成立學校招生委員會，由校長及行政人

員、教師與家長等之代表組成，依本部核定之就學區及共同就學區範圍，辦理入學相

關事宜。  



六、 各就學區高級中等學校依本辦法第二十一條規定聯合成立之各就學區免試入學委員

會，得將共同就學區之跨區需求提報工作小組討論。  

七、 依本辦法第五條規定，就學區之劃定程序如下：  

  （一）工作小組依第四點第二項規定研擬就學區範圍之結果，應送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作為劃定就學區或共同就學區之參據。 

  （二）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辦理招生前一年之六月十日前，自行或聯合其

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共同劃定就學區，並由本辦法第六條第一款之主

政機關報本部核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劃定階段，得報本部由輔導

小組協助及調處。 

  （三）本部於完成前款就學區之核定前，得由審議小組邀集相關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國民中學與高級中等學校代表及專家學者共同協商。 

  （四）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本部之核定，於招生前一年之七月二十日前公

告就學區。 

八、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參考下列各區範圍，劃定就學區：  

  （一）基北區（基隆市、臺北市、新北市）。 

  （二） 桃連區（桃園縣、連江縣）。 

  （三） 竹苗區（新竹縣、新竹市、苗栗縣）。 

  （四）中投區（臺中市、南投縣）。 

  （五） 彰化區（彰化縣）。 

  （六） 雲林區（雲林縣）。 

  （七） 嘉義區（嘉義縣、嘉義市）。 

  （八） 臺南區（臺南市）。 

  （九）高雄區（高雄市）。 

  （十） 屏東區（屏東縣）。 

  （十一）臺東區（臺東縣）。 

  （十二）花蓮區（花蓮縣）。 

  （十三）宜蘭區（宜蘭縣）。 

  （十四）澎湖區（澎湖縣）。 

  （十五）金門區（金門縣）。 

 


